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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治理和预防企业犯罪，促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在最高检的部署下我国开展企业合规改革，即检察机

关办理企业犯罪案件时可依据企业合规作出不起诉裁定或从轻的量刑建议。改革试点实践中，当前的企

业合规不起诉模式存在局限，阻碍了企业合规改革积极效果的发挥，在对四种不起诉实践模式分析比较

后，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更能发挥改革的积极效果，促进企业的实效合规。但现有法律框架下的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仅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需进行制度优化和调适。针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案范围的

限制和企业合规改革的实践需要，对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进行优化，调整适用对象，扩大适案范

围，规范办案程序。如此，才能进一步扩大改革成果，提高司法效率，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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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ntrol and prevent enterprise crimes and promote enterprise compliance according 
to law, China is carrying out enterprise compliance reform under the deployment of the Sup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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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Procuratorate. That is, the Procuratorate can make a ruling of non-prosecution or sen-
tencing suggestion of leniency according to enterprise compliance when dealing with enterprise 
crime cases. In the reform pilot practice, the current enterprise compliance non-prosecution mode 
has limitations which hind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enterprise compliance reform. After analyz-
ing and comparing the four non-prosecution practice modes, the enterprise compliance condi-
tional non-prosecution mode can better pla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reform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compliance of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under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is only applicable to minor cases, which needs to be opti-
mized and adjusted. In view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applicable scope of the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system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enterprise compliance reform, the condi-
tional non-prosecution mode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is optimized, the applicable object is ad-
justed, the applicable scope is expanded, and the case handling procedure is standardized.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further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reform, improve judicial efficiency and pro-
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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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7 年《美国量刑指南》中明确提出“compliance”，即“合规”这一概念。美国司法实践中采取

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两种模式对涉嫌犯罪的企业适用合规计划进行合规整改，在设定的考察期内

合规整改合格则企业出罪。通过合规激励涉案企业自查自纠，优化整改的做法在企业犯罪防治方面取得

了良好成效，引得世界其他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 
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刑事司法政策，企业合规出罪的做法既符合刑事政策又顺应轻缓化的司法趋势；

且当今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保护企业就是保护市场主体，是“六稳”“六保”方针的具体要求，也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故合规在中国蓬勃兴起。2020 年最高检挑选六家基层单位进行企业合规改革首

轮试点；第二年扩大试点范围，最高检专门下发《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第

二轮企业合规改革试点。至 2022 年，为保障合规试点的顺利进行，保障合规整改切实有效，《关于建立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和《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查办法(试行)》相继

发布。一系列文件出台后，15 起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的发布，企业合规改革从起初的摸索到现在的逐

步成型，从开始的 6 家试点单位也扩大至全国范围内开展。期间各地检察机关积极拓展思路，应用不起

诉制度激励企业合规整改，深入参与社会治理之中；涉案企业也为了能够从宽从轻甚至脱罪，积极建设

合规体系，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企业盈利，财政税收，社会就业，三者共同增长。虽然丰硕的改革

成果让人欣喜，但合规改革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如合规不起诉的模式选择问题，实践中的

相对不起诉自身存在局限，阻碍了合规不起诉制度适案范围的扩大以及限制了合规激励作用的发挥，而

附条件不起诉的运行模式与合规出罪的做法更相契合，但当前立法限制附条件不起诉只能适用于未成年

人案件，故需要确立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予以优化改良，进一步推动企业合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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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合规的理论含义 

2.1. 关于企业合规的含义 

2.1.1. 企业合规的主体 
最高检在启动第二轮试点工作时发布的《关于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企业合规改革的

工作给出了明确的指示，也阐明了我国企业合规的基本内涵，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检察机关依法办

理企业刑事案件时，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对企业刑责轻缓化；另

一方面检察机关根据办案实际情况和涉案企业犯罪事实，督促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并实现合规整改，

让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从文件的含义中可知，企业合规包含两方主体，即涉嫌单位犯罪的涉案企业与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

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在企业刑事问题的合规语境下，检察机关督促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将刑

事法律规定的禁止义务内化为企业管理的必要一环，主动应对刑事风险问题，其作为一种结构性、功能

性的存在，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对刑事犯罪风险的防控能力”[1]。检察机关通过与涉案企业达成全面合作，

涉案企业承诺按照合规计划进行合规整改，主动配合案件调查等一系列条件，检察机关设定考察期考察

涉案企业的合规整改成果，考察期结束后对整改合格的企业作出不起诉裁定或提出轻缓的量刑建议。 
企业合规改革的推进使检察机关实现了以前惩罚威慑到此后督促整改的治理方式变革，既可以减少

和预防企业犯罪，又能够依法保护市场经济主体。自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深入参与到社会的生产生

活中，促进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2.1.2. 企业合规的客体 
检察机关和涉案企业，因企业刑事案件牵连在一起，故企业合规的客体便是案件，包括涉案的企业

和与案相关的责任人员，其中企业本身作为法人，既是参与合规承诺进行合规整改的主体，具有能动特

性，又是合规的被适用者，合规整改的对象，也具有被动地位。 
关于涉嫌犯罪的企业，目前企业合规试点实践中，合规不起诉处理的对象主要为中小微企业，大企

业案件少有适用合规不起诉处理的。原因是大企业的犯罪案件往往涉案人员多或涉案金额大，案件相较

重大，而现有法律框架内，无法适用相对不起诉的方式对重大案件进行企业合规，所以目前适用合规不

起诉的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 
关于企业犯罪的案件，并非所有的涉企案件都会成为企业合规的客体。实践中，办案机关常以案件

直接责任人员的刑期来进行划分，例如宁波市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

见》，指出直接责任人员应判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企业轻微犯罪案件作为适用合规不起诉的标准。这

样的标准显然还具有明显的当事人主义倾向，也限制了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扩大。 

2.2. 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 

2.2.1. 相同的协商合作 
2018 年刑诉法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法律框架内得以确立，该制度同当今的企业合规改革

相同，既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是顺应刑事犯罪轻刑化的趋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确立之后

迅速的大范围的适用，目前大部分的刑事案件均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办案机关

可以对其从宽对待和处理，其本质是一种办案机关和涉案主体通过协商达成的合作，以认罪认罚换取量

刑优惠。这和企业合规的做法相似，检察机关与涉案企业进行协商，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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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裁定不起诉或作出轻缓的量刑建议。根据试行的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指导文件，适用该机制的

前提条件之一便是涉案企业、个人认罪认罚，可以预见未来企业合规制度的立法内容中势必会做出相同

要求。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紧密的联系，相互交融于案件办理过程中，都体现了办案单位

与涉案主体之间的合作。 

2.2.2. 特有的企业恢复 
尽管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关系紧密，具有相同的合作性，但二者毕竟分属两种制度设计，存在

不同之处。 
截至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适用于自然人犯罪，而企业合规的对象必须要有企业，相关涉案

责任人员处附随地位。二者适用对象上的差异也影响了制度效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了节约司法资

源，提高司法效率的效果，积极构建协商合作而非双方对抗的诉讼格局；企业合规则是在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合规计划，进行合规整改，实现优化公司治理，挽救涉案企业，依法合规经营

的效果。例如“上海 Z 公司、陈某某等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中，通过扎实建立健全数据合

规长效机制，Z 公司实现稳步发展，分支机构在全国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员工人数比 2020 年年底增加 400
余人，2021 年度全年营收 2 亿余元，纳税总额 1700 余万元”[2]。因此企业合规的重点并不是程序的结

束，而是借助司法为企业“治病”，对企业“真合规”“真整改”，让企业恢复健康，良性发展。 

2.3. 合规不起诉的理论依据 

经济社会生活中，一家企业一旦被定罪，因企业法人本身没有自由和生命一说，除了面临的罚金惩

罚之外，因涉诉涉刑导致的推迟上市，合同违约，合作破裂，行业禁止，商业声誉败坏等后果对企业的

打击会更为严重，极易导致职工失业，扭盈为亏等现象发生；进而，企业也将无法为国家和社会创造的

就业机会和税收，增添社会的不稳定性。刑罚如同一颗石子被投入企业所在的这片“水池”，溅起的水

波涟漪会影响甚广，牵连无辜者，即刑罚的“水波效应”。 
为了规避刑罚“水波效应的影响”同时也合乎各方利益，一套企业“以合规换取无罪处理”的制度

显露雏形，允许企业“合规”换取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定，即“无罪”。但须了解，合规仅仅只是避免

企业以“罪犯”的名义被定罪处刑，从而因为刑罚的“水波效应”造成更大损失。通常情况下，涉案企

业要作出合规承诺，接受合规整改之外，也将面临高额罚款，且企业需主动接受调查或主动披露犯罪事

实。涉案企业主动接受调查或揭露相关案件事实的行为，既节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精

力，节约司法资源，又提高案件的侦办效率；企业也借此争取从轻从宽或不起诉处理，努力“自救”，

实现各方利益的兼顾和统一，即遵循了利益兼得原则。 
合规虽不是刑罚，但是合规不起诉制度却发挥着刑罚预防和惩罚的作用，在预防犯罪方面的功效较

刑罚有过之而不无不及。这种对刑罚的替代功能，正是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依据，也是该制度正当性

的基础。 

3. 我国合规不起诉改革实践模式 

3.1. 先“相对不起诉”后“合规整改”的模式 

最高检发布的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第一批典型案例中提及山东新泰市 J 公司等 6 家建筑企业串通投标

系列案，该案中检察机关首先对 J 公司等 6 家企业举行公开听证会，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再以检察建议

的方式敦促企业进行合规整改；还有王某某、林某某、刘某乙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2020 年 4 月检

察机关对部分涉案责任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法院对部分涉案责任人员判决后，7 月份检察机关与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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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公司签署合规监管协议，协助企业开展合规建设[3]。 
两起案例均为最高检发布的第一批典型案例，检察机关都采取了先“相对不起诉”后“合规整改”

的做法。相关案例有效地推动了不起诉、听证会、与企业合规改革的融合，但同时也暴露了相应的问题。

一是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并不具有强制力，对公司未能产

生足够的约束力和震慑力；二是公司作为盈利主体，在收到不起诉决定后，已经拿到了无犯罪记录证明，

没有免予刑事处罚这一结果的激励，进行合规整改的积极性大大减弱，即便有检察建议或监管协议的敦

促，合规整改的实际效果仍值得审视。 

3.2. 先“合规整改”后“相对不起诉”的模式 

从全国范围内开展企业合规试点改革的情况来看，大部分检察机关采取的做法也是先企业合规整改

通过后，根据整改结果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可见，先“合规整改”后“相对不起诉”的做法占据主流，

为大多数办案人员所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推广。 
以第三批合规典型案例中上海 Z 公司、陈某某等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为例。案件发生

后，普陀区检察院向 Z 公司制发《合规检察建议书》，从数据合规管等方面提出整改建议。Z 公司积极

整改，三个月考察期届满后经第三方监督评估组织评估，涉案企业与个人已完成数据合规建设，经检察

院审查，本案相关责任人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法定从宽情节，并积极退赔挽损，犯罪情节轻微，社会

危害性不大，合规整改经第三方组织考察评估合格[4]。检察院对 Z 公司和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先向企业制发检察建议敦促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后根据整改效果决定对涉案企业是否提请公诉，

这样的做法将合规整改的效果与案件诉讼走向直接挂钩，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检察建议的震慑力，也激励

了涉案企业积极主动进行合规整改。 
但该案也暴露了相对不起诉自身的制度缺陷。据刑诉法第 177 条第 2 款，相对不起诉适用于犯罪情

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实践中，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限定在依法应当判处 3 年

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企业轻微犯罪案件，这便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涉案企业本就是轻微犯罪，理所当

然地符合刑诉法第 177 条第 2 款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又何合规不起诉一说。给本就符合相对不起诉

的案件披上了合规不起诉的外衣，这样就把最高检推行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做成了“新面子，旧里子”

的事情，无法实现企业合规改革的真正效果。 

3.3. 特别不起诉制度模式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以来，就如何设计我国的合规不起诉程序，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学者提出

“在《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一章，针对企业犯罪建立独立的暂缓起诉程序，检察机关与涉罪企业

达成出罪协议，但是出罪协议需要经过法院的实质性审查才能生效”[5]。一方面，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

诉制度能够在检察机关设置的考验期内，在未成年人悔罪的基础上，要求未成年人承诺遵守相关规定，

这与暂缓不起诉协议的内在运行逻辑是一致的。加之我国现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罪名和阶段的适

用限制，具有灵活性和普适性的优势，促使涉案企业主动认罪答辩，提高涉案企业的合规整改积极性。

以我国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为基础，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依托，“扩展版”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加

有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走向深化与细化。 
另一方面，附条件不起诉与暂缓起诉协议具有相同制度运行机理，在此基础上建立独立的暂缓起诉

程序，将会造成制度的庞杂繁复，加剧冲突与内耗，进而消磨办案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况且扩大附条件

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至适用于企业单位犯罪案件，并不存在立法和制度设计上的障碍。故，无需引入或设

立暂缓不起诉协议之类与附条件不起诉相同运行机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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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 

先“合规整改”后“相对不起诉”的办案模式相对于先“相对不起诉”后“合规整改”，固然能够

增强检察机关检察建议的刚性，更好的激励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实现合规整的优良成效。然上述已

说明，先“合规整改”后“相对不起诉”的做法亦无法摆脱相对不起诉制度于合规不起诉改革中的制度

本身的局限性。欲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要突破相对不起诉的局限。 
回看先“合规整改”后“相对不起诉”的办案模式，“其实质是以合规整改的检察建议作为企业最

终不起诉的附加条件，要求企业在规定的合规整改期内建成有效的合规机制，履行各项义务，并且经考

察评估主体验收评估合格后，企业才能最终获得不起诉的程序奖励”[6]。这与我国现有的附条件不起诉

制度的运行模式极为相似。若合规不起诉案件以附条件不起诉的模式方式展开，不仅会具有先“合规整

改”后“相对不起诉”的优势，还能够突破相对不起诉制度的局限，极大地扩宽合规不起诉案件的适用

范围，提升所附带条件的灵活性，以一个完整而连贯的流程嵌入企业合规改革之中。但由于当前立法上

附条件不起诉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又仅限犯罪情节轻微，如果合规不起诉的范围仅限

制在轻罪案件方面，那么这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唯有扩大合规不起诉案件的适用范

围，给我国的企业合规制度充分的实践土壤，才能收获企业合规改革的理想成效。 

4. 我国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困境 

4.1. 合规不起诉适案范围狭窄 

第一，案件适用主体范围较小。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于企业毫无疑问，但是对大型企业的合规

不起诉适用尚且有所争议。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大型企业才具有合规不起诉的价值。大企业往往决策

机制更加透明，组织结构更加齐全，资金实力更加雄厚，能够建立起合规计划所要求合规风险防范体系。

对处于合规风险中的大型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相比于合规成本，挽救企业具有更大的价值。然纵览各地

合规试点实践，检察机关办理的合规案件多为中小微企业，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合规整改，不仅要面临中

小微企业无力承担整改成本的难题，还容易陷入企业直接责任人以企业整改反制检察机关，要求从宽从

轻的，使检察机关陷入尴尬境地。大型企业有充足的资金建设合规体系，不会因个人而出现组织架构崩

塌，且合规整改效益更高。 
第二，适用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案件类型相对单一。例宁波市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建立涉罪企业

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明确直接责任人员应判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企业轻微犯罪案件作为适用合规不

起诉的标准，而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将这一标准限定在

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企业犯罪案件。这种做法其背后的原因，是为了

契合现有法律制度以求改革平稳，现有的相对不起诉的实践路径存在局限，即刑事诉讼法对相对不起诉

的适用有着“情节轻微”的明确限制规定。事实上，本就情节轻微的案件，再耗费大量成本进行合规整

改显然是不合理的，只有重大犯罪案件才有必要进行花费时间和精力进行合规整改并考察验收，而只有

附条件不起诉模式可以适用于重大单位犯罪案件的合规不起诉实践中。 

4.2. 合规案件办案流程不明确 

多数办案机关办理企业合规案件倾向先“合规整改”后“相对不起诉”的方式，但由于当下企业合

规制度改革尚未在立法上得以确立和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出台时间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各地的司法实

践并不一致。例如张家港市 L 公司、张某甲等人污染环境一案，检察机关审查了公司主动提交的合规承

诺书等相关资料后决定启用合规不起诉程序。涉案公司聘请律师进行合规整改后，检察机关委托相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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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监管部门联合对涉案公司进行评估，并邀请各界代表参加听证会后，才对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3]。
又如，山东沂南县 Y 公司、姚某明等人串通投标一案，案发后，检察机关综合考虑该公司的经营状况，

组织管理，经济贡献，社会评价等因素，决定启用合规不起诉程序[7]。由第三方机制管委会抽调专业人

员对涉案企业进行考察调研，制定合规整改方案。合规整改考察结束后，第三方管委会进行考察报告，

评估整改合格，检察机关据此作出不起诉决定。 
由于法律机制缺位，各地都在探索如何办案，上述两起案件检察机关对涉案公司的合规不起诉实践

不尽相同。如今全国范围内已大范围铺开企业合规改革，不健全不规范的办案流程恐减损整改质量，拖

慢办案进度，影响司法的公平公正。故有必要对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办案流程进行明确规范，寻求

科学合理办案的共性，供给立法起草和司法实践。 

5. 我国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设计 

5.1. 扩大附条件不起诉模式的适案范围 

5.1.1. 适用于大型企业 
大型企业往往具有人数规模达，资产金额多，商业牵涉广的特点，对群众就业，财政税收，社会经

济有着重要意义。若一地区的大型企业因涉案而被处罚金，进而因犯罪导致与相关企业的合作关系破裂，

交易违约等后果，使得企业面临沉重经济压力，易发生裁员、破产等情况。同时，大型企业有着现代化

的公司架构，公司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合规求生意愿。因此，回应企业合规意愿，避免损失扩大，涉案主

体方面，合规不起诉应当尽量适用大型企业。 
“在大型企业中，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得以分离，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分工明确，企业运作制

度化、层级化程度较高，决策机制规范透明，而且拥有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充足资源，这样一来，合规

组织体系才能完整搭建，合规政策规范才能得到遵守，合规管理制度才能有效运行”[8]。大型企业的公

司结构，组织架构，规章制度相对中小公司更加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更加现代化，具有良好的合规基础，

且对相关案件责任人员的处理并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整改完成后对企业而言也是一次重获新

生的机会，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既为企业商誉添彩，也助力企业平稳开展经济活动。可见对大型企业的

合规整改，成本低，而且整改完成后的效果更好。 

5.1.2. 适用于大案重案 
案件类型方面。试点初期的改革实践中，各机关的做法均相对保守，各地检察机关以直接责任人员

的刑罚年限为标准的做法较为一致，但年限标准却未能达成统一和共识。或许检察机关出台的刑罚年限

标准易于办案操作，但以直接责任人员的刑罚年限为标准依旧具有明显的当事人主义倾向，不符合企业

合规改革的理念。笔者认为，案件能否适用合规不起诉，除了案件罪轻罪重的尺度外，还需要综合考量

自首立功等情节，认罪认罚情况，合规整改的积极性以及企业价值等方面的因素，对涉及大案重案的企

业整改更能彰显企业合规的意义与效果，不宜仅依据直接责任人员的刑罚年限标准“一刀切”。 
此外，企业合规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能够良好生产经营的企业，故并非所有涉案企业都可以适用合规

不起诉制度。一是为实施犯罪行为而设立的或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企业，其企业自身便不具

备良好经营所具备的条件，不必也无法对其进行企业合规整改；二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

犯罪的企业，其相关犯罪行为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相关，不属于企业合规所适用的犯罪行为之列。 

5.2. 设计附条件不起诉模式的办案程序 

基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暂缓起诉协议相同的运行逻辑，结合规改革试点中司法实践需要以及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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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起诉制度自身的灵活性，我国的合规不起诉制度应当结合现有法律体系内的制度成果，依托附条件

不起诉制度，即涉案企业向检察机关承诺进行合规整改，经过检察机关设定的附带条件的考察期后，检

察机关依据合规整改成果决定对涉案企业是否予以起诉，不起诉结果所附条件就是企业合规整改合格。 

5.2.1. 立案调查阶段 
公安机关对涉案企业展开立案侦查，以涉案企业认罪认罚为条件，经检察机关考察评估后，综合该

企业犯罪前科有无，涉案问题缘由，企业犯罪历史，经济财税贡献，社会公众评价等因素，决定对其是

否适用合规不起诉程序。调查阶段，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可以委托财务、审计等领域的专业人员协助调

查，企业也应当积极配合，主动披露相关案情。 

5.2.2. 合规协议阶段 
在考察期内，检察机关根据涉案企业的犯罪情况，与涉案企业平等自愿的达成合规整改协议，对其

合规整改提出若干附带性条件，如：约定合规考察期限，罚金或赔偿数额，要求企业承认犯罪行为，主

动披露犯罪情况，自查自纠，积极配合警方侦查，退赔挽损等。若合规考察期结束，经评估审查企业合

规整改情况合格，检察机关则不再就相关犯罪行为对该企业提起讼诉，反之，则提起公诉。 

5.2.3. 合规整改阶段 
合规考察期间，检察机关对企业履行合规协议的情况负有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可选任合规监管人

员，对涉案企业的合规建设进行监督，涉案企业可以自己聘请法律、财务等专业人员，辅助其进行合规

建设”[9]。依《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涉

案企业，检察机关可向相应地区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申请适用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

制，由第三方管委会专家帮助涉案企业制定合规计划，建设合规体系，监督合规整改，评估整改效果。 

5.2.4. 评估裁定阶段 
考察期结束后，检察机关会同有关合规整改的专业人士审查合规整改成果，涉案企业涉及行政处罚

的，也应邀请相关行政部门人员参与评估审查。第三方管委会的专家提交合规考察报告，作出评估意见，

供检察机关参考。对合规整改达标的企业，检察机关作出不予起诉的裁定，反之则决定提起公诉。 

6. 结语 

通过合规不起诉，激励企业主动进行合规整改，把入罪边缘的企业拉回正轨，依法合规经营，更好

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也避免刑罚“水波效应”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及时止损。合规不起诉也更加侧

重犯罪预防和企业内部治理的优化，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保护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企业合规制度改革方兴未艾，制度设计尚不成熟完善。在我国法律体系有较好兼容性的基础上，

附条件不起诉模式的运行逻辑又与各国常用的暂缓起诉协议相似，同时所附条件的内容又具有灵活性和

包容性。应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成果和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优化完善附条件不起诉模式，期待企业合

规附条件不起诉于立法层面上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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